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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机会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
机制中的政策倡议*

刘宏松

［内容提要］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二十国集团( G20) 成员达成的政治共识具有确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向、引导和促进

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在有利政治机会下，G20 成员可以将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治共识。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两项议题中，中国较好地运用有利政治机会提出政策倡议，将

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治共识的实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通过 G20 平台，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以经济合作

为基础的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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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对话机制，二十国集团

( 以下简称“G20”) 已证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等全球经

济议题上，G20 推动各成员达成共识，为集体行动

注入政治动力。G20 成员达成的政治共识作为全

球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发挥着确定治理理念、确
立治理方向、引导和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

那么，G20 政治共识如何形成? G20 成员如

何将自身偏好引入 G20 的政治共识? 本文从政

治机会这一概念切入，对 G20 成员在有利政治机

会下将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治共识的机理展开

分析，并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

革两项议题为例，具体说明中国如何在有利政治

条件下提出政策倡议，成功塑造 G20 议程。

一、政治机会与 G20 政治共识的形成

与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 IMF ) 、世 界 银 行

( WB) 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正式国际组织不

同，G20 不以宪章性法律文件为基础。在 G20 论

坛上达成的国际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包括公

报、声明、宣言和行动计划在内的所有 G20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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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发挥引导作用，对 G20 成员并不具有约束效

应。G20 成员在峰会上作出的承诺属于“保证

型”政治承诺，而不是“契约型”法律承诺。因此，

G20 是一项非正式国际机制。各国借助这一非正

式机制强化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13—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6.04.005



作为一项非正式机制，G20 采取协商一致的

决策程序，不以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为

目标。在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下，各成员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克服其他全球治理机制固有偏见和权力

不对称的影响，公开、坦诚地交流看法。① 从一开

始，G20 就 自 我 定 位 为“对 话 论 坛”( forum for
dialogue) 或“导引委员会”( steering committee) ②。
由于没有常设秘书处，G20 峰会的议题方案由轮

值主席国提供，这使轮值主席国可以在议题设置

上发挥较大的作用。然而，轮值主席国在设计议

题方案上的优先权并不意味着议题设置的权力由

轮值主席国独享。G20 机制的非正式性使所有成

员都有机会将自身偏好的议题纳入会议议程。在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各成员可以在对话过程中

根据自身偏好提出讨论某项议题的倡议，如果其

倡议得到部分成员国的支持和响应，该议题就会

被纳入 G20 会议议程。
对成员没有法律约束效应的 G20 机制如何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呢? 主要是通过

尽可能地将各成员不同的偏好汇聚为单一的政治

共识来发挥这一作用。尽管 G20 峰会上达成的

国际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些协议并非没

有实质性作用，因为它们反映了 G20 成员的政治

共识。这些政治共识可以看作全球治理确立的具

有较高程度道德权威性的总体原则。落实政治共

识、执行协议和具体治理安排的任务则由其他国

际组织 来 完 成。这 些 国 际 组 织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IMF、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金融

稳定理事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
事实上，G20 机制的最显著成效表现为由其

他国际组织具体执行的治理改革。IMF 份额改革

就是 G20 机制成效的一个很好例证。改革方案

是在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 G20 峰会上

达成的，IMF 最终落实了改革方案。更一般地讲，

IMF 负责开展 G20 宏观经济政策相互评估并落实

关于 G20 推动的 IMF 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

案。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推进 G20 峰会决定的

金融监管领域各项重要举措; 世界贸易组织和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负责研究贸易问题，包括大宗

商品价格波动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并监督落实

G20 成员遵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情况; 国际劳工

组织负责提供全球就业形势和有关政策建议，为

G20 历届峰会都沿用的“增长和就业”主题提供

技术支持。可以说，G20 与这些国际组织形成了

相互需要的“引领—服从”( leader － follower) 关系

以及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既表现在前者引领

和决策，后者跟进和落实，彰显 G20 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的领导力; 也表现在后者依托前者，加强全

球经济治理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通过 G20
平台扩大自身合法性和影响力。③

如果 G20 峰会上达成的政治共识得到落实，

全球经济治理就将按照 G20 机制确定的方向进

行改革。对于特定成员国而言，如果能够按照自

身偏好塑造 G20 议程，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就可能

以符合其偏好的方式推进; 反之，如果某个 G20
成员未能按照自身偏好塑造 G20 议程，就会失去

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机会。因此，G20 成员

都会积极按照自身偏好塑造 G20 议程，将自身偏

好引入 G20 政治共识，以求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以

符合其偏好的方式推进。
尽管 G20 成员都有将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

治共识的积极性，但成功塑造 G20 议程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政治机会对 G20 成员塑造 G20
议程的成败发挥着重要影响。政治机会这一概念

最初由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美国学者彼得·艾辛

杰( Peter Eisinger) 在 1973 年提出，用于分析社会

运动。在艾辛杰看来，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指政体

的开放或封闭性质。开放的政体能为特定的社会

阶层的政治表达提供路径，或者能对特定社会阶

层的政治要求作出回应; 与之相反，在封闭的政体

中，权力趋于集中，政府对民众的呼声置之不理，

人们通过政治行动满足自己要求的机会受到限

制。④ 此后，西 德 尼·泰 罗 ( Sidney Tarrow ) 、戴

—23—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Hongsong Liu and Shaun Breslin，“Shaping the Agenda Jointly?

China and the EU in the G20”，in Jianwei Wang and Weiqing
Song ( eds． ) ，China，the European Un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Basingtr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p． 98．
G20，“The Group of Twenty: A History”，see from http: / /www．
G － 20． utoronto． ca /docs /G － 20histrory． pdf．
金中夏等《中国与 G20: 全球经济治理的高端博弈》中国经济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13 页。
Peter Eisinger，“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67，No． 1，

1973，pp． 11 － 28．



维·梅尔 ( David Meyer) 等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

这一理论，将政治机会提升到了独一无二的位置。
他们采用艾辛杰在分析美国城市抗争行为发生频

率时所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

运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

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

于政治机会的多寡。①

政治机会概念为理解 G20 成员将自身偏好

引入 G20 政治共识的成败提供了有意义的分析

视角。G20 成员在特定议题上很可能存在不同的

偏好。在许多议题上，不仅发达国家集团与新兴

国家集团有不同的偏好，而且不同发达国家的偏

好也不尽一致。例如，在金融监管议题上，一些持

中间和偏左意识形态立场的 G20 领导人希望加

强金融监管，而持偏右立场的 G20 领导人则不是

金融监管政策的热心支持者。② 对于希望加强金

融监管的 G20 成员而言，要使其提出的政策倡议

成为 G20 政治共识，就需要获得促使持偏右意识

形态的 G20 领导人把加强金融监管视为必要政

策的机会条件。
一般而言，外部冲击可以成为促使某些 G20

成员接受不同于初始偏好的政策倡议的政治机

会。当外部冲击发生时，以往政策的无效性在实

践中显现出来，国内选民会向固守初始偏好的

G20 领导人施加压力，推动其接受偏离初始偏好

并且有望取得更好治理效果的政策倡议。除外部

冲击外，G20 成员获取救助资源的紧迫需要，也可

以成为可提供救助资源的 G20 其他成员将自身

偏好引入 G20 政治共识的政治机会。当某一或

某些 G20 成员需要借助外部救助资源来帮助其

应对危机时，G20 其他成员掌控的救助资源就可

以起到政治筹码的作用。前一类 G20 成员要获

得后一类 G20 成员提供的救助资源，就有动力在

相关议题上接受不同于初始偏好的政策倡议。这

意味着，当某一或某些 G20 成员有获取外部救助

资源的紧迫需要时，可提供救助资源的 G20 成员

就获得了在特定议题上就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

治共识的政治机会。
事实上，中国在 G20 峰会上提出的一些政策

倡议之所以被成功引入 G20 政治共识，与中国适

时、恰当地把握政治机会的外交努力密不可分。
下文将以 IMF 份额改革和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改

革两项议题为例，对中国在有利政治机会下提出

政策倡议、将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治共识的实践

进行具体说明。

二、中国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议题上的

政策倡议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采用的宽

松金融监管模式受到了广泛质疑。这场危机暴露

出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或全球化共识”为

标签的全球金融架构的严重缺陷。就连“华盛顿

共识”一 词 的 发 明 者 约 翰·威 廉 姆 森 ( John
Williamson) 也承认，这场危机严重削弱了人们对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心和信仰。③ 而新兴大国在

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害相对较小。与大多数

西方经济体相比，新兴大国有着较为稳健的预算和

财政表现。它们对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准的资本

主义模式提出了批评。时任巴西总统的卢拉·席

尔瓦( Lula da Silva) 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是蓝眼

睛的白人制造的。”④印度总理辛格在 G20 伦敦峰

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

机来自‘资本主义的心脏’，亚洲和拉美国家不应

对其 负 责，但 事 实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已 成 为 受

害者。”⑤

从制度和操作层面看，这场危机源于各种金

融机构的治理和操作失当、次贷抵押承诺兑付标

准的崩溃、抵押证券化过程参与方的市场纪律受

到侵蚀、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抵押评估的缺陷、大
型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缺失以及金融机构疏于弥

补这些缺陷。危机使英、美两个典型的偏好宽松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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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模式的 G20 成员国认识到，政府需要对金融机构

实施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英国金融服务局推出

了新的“监管提升计划”( Supervisory Enhancement
Programme) 。金融服务局推出这一计划的目的

是，改进原有的被动管制和市场自律的策略，从而

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固性。同时，金融服

务局提出了评估和二次估测的策略，其内容是监

管部门质疑并在某些情况下否决金融机构高级管

理层的决定。① 发展国际层面的共同监管标准也

成为金融服务局工作的一部分。服务局明确提

出，国际法律框架需要扩展到监管事务。②

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的态度在金融危机

爆发后也有所转变。美国政府于 2009 年 6 月 17
日正式公布了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主张重点

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危
机处理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构筑安全防线。该法案

被认为是美国自 1933 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

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是美国改革力度最大、影
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③ 美国财政部也

发布了《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其中提出要针对

任何规模、影响和关联度较大、破产后会威胁金融

稳定的公司建立更加强健、稳固的监管机制。④

新监管机制要求目标金融机构的管理实践与其风

险、复杂性和运营范围相适应。这份《白皮书》还

具体指出，金融监管部门将决定如何对金融机构

进行持续的现场监管、监管者必须从金融机构获

得经常信息、对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与大型机构

相比应有何区别。
金融危机爆发后英、美两国对金融监管态度

的转变为中国在 G20 机制中提出加强国际金融

监管的政策倡议提供了政治机会。中国抓住了这

一有利时机，在国际金融监管议题上提出了一系

列政策倡议。在第一次 G20 峰会上，中国就加强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提出四点

改革举措: 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 加大全球资本

流动监测力度; 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

的监管; 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在此后

的 G20 峰会上，中国又对建立早期预警机制、监

管影子银行体系、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问

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改革举措，并提出了简单易

行、便于问责和平衡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原则。
关于如何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落实简单易行、

便于问责的原则，中国提出，应建立有利于实体经

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要建立并执行严格的资

本和杠杆率要求，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制订

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要着力加强对系统重要性

金融机构的监管，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防止风

险投机过度。要强调国际监管核心原则和标准的

一致性，同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差

异性，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强

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的

依赖，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责制度，特

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

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

济状况和信用级别。就如何平衡金融监管和金融

创新，中国主张，应致力于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存

在的系统性、根源性问题，使金融体系依靠、服务、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跟踪评

估各成员执行新监管标准情况。⑤

全球金融危机造就的政治机会使中国提出的

政策倡议得到其他 G20 成员的积极响应，加强国

际金融监管的理念成为 G20 的政治共识。在首

届 G20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确立了加强透明度

和问责制、加强稳健监管、促进金融市场的诚信、
加强国际合作等原则。在 2009 年上半年的 G20
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了有关建立职能更

为强化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取代金融稳定论坛

的共识。理事会将包括 G20 所有成员、金融稳定

论坛成员、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 金融稳定理事会

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对宏观经济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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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供早期预警，并提出应对措施; 重组监管体

系，以使各国当局能识别并研究宏观审慎风险; 将

监管和监督扩展到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

构、工具和市场，并首次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对冲

基金纳入监管范围; 核实并落实金融稳定论坛关

于薪酬机制的新的严格标准，支持所有公司实行

可持续的薪酬机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① 在伦

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还包括: 第一，

金融稳定理事会将评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识别

和监督针对脆弱性的行动方案，促进金融监管当

局之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换; 第二，金融稳定理事会

将制定纲要，支持跨国监管机构的建立，并支持实

施跨境危机管理的灵活方案; 第三，金融稳定理事

会将与 IMF 合作，以建立针对宏观经济与金融风

险累积的早期联合预警机制，并在必要时采取针

对性行动; 第四，增强审慎监管，特别是与资本充

足率、激励机制和国际标准相关的审慎监管; 第

五，同意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市场以及

金融工具 ( 包括对冲基金 ) 都纳 入 适 当 的 监 管

体系。②

2009 年下半年的 G20 匹兹堡峰会上，各国又

进一步细化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政治共识，承

诺“致力于在 2010 年底前建立国际公认的规则，

以提高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降低过高杠杆率，

待金融形势改善、复苏确定后，这些规则将分阶段

实施，目标是在 2012 年底前全部执行。各国根据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框架’要求，实行更高水平和

更佳质量的资本要求，加上强化的流动性风险要

求、提高前瞻性拨备，将阻止银行采取过度冒险行

为，建立更稳健的、能够更有效抵御负面冲击的金

融体系”③。在 G20 政治共识引导下，巴塞尔银行

监管委员会的 27 个成员国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和

磋商，于 2010 年 9 月 12 日就银行体系资本要求

达成新协议，即《巴塞尔协议 III》。
《巴塞尔协议 III》的目标是提高银行业抗击

冲击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和治理能力，加强银行

的透明度，内容涵盖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增
强监管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引入杠杆率监

管指标、引入流动性监管标准、建立逆周期资本和

准备金框架、重新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等诸多

方面。④ 在《巴塞尔协议 III》中，对系统性风险的

防范直接体现在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特别资

本要求以及对银行业的杠杆约束两方面。新协议

引入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这一概念，对于业务规

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

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银

行，提出特别资本要求，使其具有超出一般标准的

吸收亏损的能力。⑤ 这一新协议的出台说明，G20
成员达成的政治共识借助巴塞尔委员会平台转化

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集体行动。

三、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的

政策倡议

2008 年，在美国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短

短数月内席卷全球。当危机扩散到全球范围时，

不少自我抵御危机能力较差的国家迫切需要获得

救助资金。IMF 成为它们寻求救助资金的对象。
然而，此时的 IMF 正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已显露

出金融资源不敷使用的迹象。来自 IMF 官方网

站的新闻指出，2008 年下半年，IMF 掌握的金融

资源约有 2500 亿美元。其中包括约 2000 亿美元

现金以及两个常设借款协议能吸引到的约 500 亿

美元资金。但随着危机的恶化，IMF 连续向冰岛、
乌克兰、匈牙利以及更多国家借出资金。IMF 可

动用的紧急资金仅有 1420 亿美元，加上借款，总

额也仅有 2000 亿美元。⑥

面对以上局面，IMF 迫切需要增加资金，以满

足更多国家的借款需求。如果无法实现增资，外

界对 IMF 作为“最后借款人”的信心势必发生动

摇，全球经济将陷入更加严重的失序和混乱局面。
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无力向

IMF 提供足够的金融资源。由此，受金融危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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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较小的中国等新兴大国可提供的金融资源变得

更加重要，西方发达国家对这部分金融资源的依

赖程度大幅上升。这一状况从 IMF 推出筹资计

划时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表现中可见

一斑。在 2009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会议上，IMF 作

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以特别提款权方式向官方

部门发行债券。根据此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IMF 将授权发行 1500 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定价

的债券。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表示有购买兴趣。
前两者的购买金额均为 100 亿美元，而中国的认

购金额高达 500 亿美元。IMF 在其官方网站贴出

的有关发债的声明中，除了特别提到中国、巴西和

俄罗斯的支持态度外，还暗示发达国家没有作出

认购的表态。①

事实上，美国、欧盟主要国家和日本明确向新

兴大国中经济实力最强者———中国表达了向 IMF
提供更多金融资源的需求。它们都希望中国以贷

款的方 式 向 IMF 增 资，如 时 任 美 国 财 长 的 蒂

姆·盖特纳( Tim Geithner) 提出将“新借款安排”
资金从 500 亿美元增加至 5000 亿美元。中国坚

持以投资 500 亿美元 IMF 债券的方式先行试水，

最终着眼于通过扩大份额取得对 IMF 建构和发

展的表决权。② 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因在于，西方

发达国家对中国提供更多金融资源的紧迫需求，

为中国 争 取 获 得 更 多 IMF 份 额 提 供 了 难 得 的

机遇。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

会轻易将一部分 IMF 份额转让给中国。然而，对

中国提供更多金融资源的紧迫需求使它们有动力

改变不转让份额的初始偏好。由此，中国在 G20
机制中获得了把 IMF 份额改革以及提升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代表性和发言权的偏好引

入 G20 共识的政治机会。借助这一政治机会，中

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倡

议。在前四次 G20 峰会上，中国提出，应改革国

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应改进 IMF
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

发言权; 要着力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不断推动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应该完善国际金

融机构现行决策程序和机制，推动各方更加广泛

有效参与; 要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完

成 IMF 份额调整，推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提高发展中

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③

相对有利的政治机会使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

改革议题上成功塑造了 G20 议程，中国提出的政

策倡议成为 G20 政治共识。2008 年首届 G20 峰

会上，各国承诺推进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以使之

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强其合法

性和有效性。在此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包括最贫穷国家，应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

表性。④ 在 2009 年 G20 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

重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贫穷国家，

必须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⑤ 2009 年 G20
匹兹堡峰会上，IMF 份额改革方案被明确写入峰

会宣言。G20 领导人承诺向富有活力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以现有的 IMF 份额公式

为基础，从份额高估国向份额低估国至少转移

5%的份额。同时，G20 领导人还一致认为，应加

强 IMF 工作人员来源的多元化。作为全面的、一
揽子改革的一部分，所有国际机构的领导人和高

级管理层应通过公开、透明和择优的程序任命。⑥

2009 年 G20 多伦多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共同呼

吁，为落实匹兹堡峰会承诺，加快推进所需开展的

大量工作，在首尔峰会前完成 IMF 份额改革，同

时兼顾其他治理结构改革。⑦

2010 年 G20 首尔峰会进一步细化匹兹堡峰

会承诺，宣布 IMF 份额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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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转移 6%。基于这次峰会的共识，IMF
理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通过了份额和执行

董事会的改革方案。依据这一改革方案，超过

6%的 IMF 份额将从代表性过度的国家转向代表

性不足的国家。改革生效后，中国的份额将从

4% 升 至 6. 39%，投 票 权 也 将 从 3. 81% 升 至

6. 07%，成为 IMF 的第三大份额持有国。印度、
俄罗斯和巴西的份额也将进入前十位，新兴大国

在 IMF 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显著增强。2015 年 12
月，美国国会批准了 IMF 的 2010 年份额与治理改

革方案。这使改革方案的正式实施具备了所有条

件。2016 年 1 月 27 日，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

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宣布，IMF 2010 年份额和

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

IMF 第三大股东。
在推动 IMF 实施份额改革的同时，G20 领导

人也形 成 了 增 加 IMF 金 融 资 源 的 政 治 共 识。
2009 年 G20 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增加

IMF 可用资源，由成员国提供 2500 亿美元紧急融

资，此后并入扩大的、更为灵活的、增资至 5000 亿

美元的新借款安排。①根据这一共识，IMF 在 2012
年春季会议上决定，在落实 2010 年份额改革方案

的基础上，增加 4300 亿美元以上的资金，以防范

和应对危机。2012 年 G20 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中

国宣布支持并决定参与 IMF 增资，数额为 430 亿

美元。增资后，IMF 的贷款能力将增加一倍，将拥

有更多金融资源来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

挑战。

四、结论

作为一项非正式对话机制，G20 主要通过尽

可能地将成员偏好汇聚为政治共识来引导全球经

济治理。对于 G20 成员而言，要将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治共识，并非易事。政治机会是 G20 成员

成功塑造 G20 议程、将自身偏好引入 G20 政治共

识的重要条件。具体到 G20 机制，政治机会主要

表现为全球金融或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及

危机引发的部分 G20 成员获取救助资源的紧迫

需要。当前一类政治机会出现时，G20 成员提出

的有助于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的政策倡议更容易成

为 G20 政治共识; 当后一类政治机会出现时，拥

有较多救助资源的 G20 成员更有可能将提高自

身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话语权的政策倡议引入

G20 政治共识。
G20 议程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具有重要影

响。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 G20 机制中积极参

与议程塑造是有助于增进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中国借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英、美两国对金融

监管的态度有所转变的政治机会，在国际金融监

管改革议题上成功塑造了 G20 议程，将加强国际

金融监管的政策倡议引入了 G20 政治共识。在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中国借助美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对增加 IMF 金融资源有紧迫需要的政

治机会，将 IMF 份额改革以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金融机构中代表性和发言权的政策倡议引入

了 G20 政治共识。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议题和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中国成功塑造了 G20
议程，使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在 G20 政治共识确

定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中得到体现。
作为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的东道主，中国

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方案，确

定杭州峰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

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与世界经济面临的主

要难题密切相关，契合 G20 成员在经受外部冲击

后有所调整的经济治理理念。因此可以说，中国

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在这一主题引导下提出政策

倡议的政治机会，这将有助于中国倡议被 G20 成

员纳入 G20 政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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